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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族：看似得优惠，其实被“套牢”？
现实：对个体户销售预付卡监管缺依据

□记者 付璇

9日，本报报道了有市民去年9月在广州市场步行街的美辐射
美发店花几百元办卡，4月初却发现该店人去楼空一事。13日，在
该店办卡的马女士说，其接到短信，自己的卡可在其他店继续使用。

有消费者坦言，遇到此事，顾客常变成“弱势群体”，想维权并
不容易。

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巧利表示，办卡消费，消
费者有权对其费用、消费内
容等情况全面掌握，而商家
应将办卡利弊等情况预先告
知消费者。

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
中，办卡后被“套牢”的情况所
牵涉的金额一般不大，鲜有
消费者愿意耗费时间和精力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那么，在
消费者办卡后人去楼空的店
家，其行为是否构成诈骗？

民警告诉记者，此类情
况较难定性。诈骗罪是指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
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
为。而处理卡族的遭遇，一
般会面临两种结果，一是找
到了店家，店家表示其因更
换地址或经营不善等造成暂
时无法为办卡的消费者服
务；二是无法联系到店家，而
这时很难定性其之前的行为
是否为虚构。

记者从商务部 2012 年
11月公布的《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中了
解到，按照规定，各发行单用
途预付卡的经营单位需到主
管部门备案并建立企业资金
存管制度。发卡企业可通过
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纳
入资金监管，作为一个固定
资金，如果发卡企业发生人
去楼空等情况，可用这笔资

金来处理后期事宜，例如补
偿办卡的消费者。

对此，市工商局工作人
员表示，该办法主要针对规
模较大的企业，其中并未提
到如何管理个体工商户发
行预付卡的行为，而在生活
中，消费者针对办卡一事的
投诉对象多为投资较小的个
体工商户，对其监管缺乏相
应依据。

记者从市12315申诉举
报中心了解到，为图优惠、方
便而办卡的卡族频频“受伤”，
洗车行、健身房等已成为不少
消费者眼中的办卡“重灾区”。

案例一：办卡一个月后，
洗车行不见了

市民陈先生今年3月在水
榭王城小区附近的滨河洗车
城花150元办了一张卡。谁

知还没用几次，陈先生突然发
现该洗车城已被拆除，并且该
店联系人的电话已停机。

结果：直到昨日，陈先生
依旧联系不到该店负责人。

案例二：退卡时有规定
“冒出”

3月下旬，市民贾女士在
联盟路张海军专业按摩店花
400元办了一张按摩卡并使

用过几次，后因工作调动，贾
女士想用现金支付自己之前
的消费，然后退掉办的按摩
卡，但遭到店家拒绝。店家表
示，按摩卡的背面有明文规
定，办卡后不允许退款，但贾
女士表示，按摩卡一直由店家
保管，自己不知道此规定。

结果：直到昨日，双方还
在协商中。

马女士说，12日中午，她
被短信告知，从13日起她可
以拿着在广州市场步行街的
美辐射美发店办的卡到美辐
射解放路店和万达广场店

接受服务。
13日下午，记者核实，解

放路店和万达广场店已开始
接受广州市场步行街的美辐
射美发店的办卡顾客。记者

在解放路店内看到一张告示，
上面写着广州市场步行街店
搬迁尚未找到新址，解放路店
和万达广场店不负责广州市
场步行街店顾客的退卡事宜。

进展：卡可在其他店继续使用

卡族：频频“受伤”，维权不易

现实：个体户销售预付卡，难以监管

律师：是否构成诈骗，很难定性


